
中国不同区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性及趋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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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干概念的界定

1．区域。区域可以从不周角度来定义。一种是指自然形成的区域，如黄河流域区、长江

流域区等；一种是由长期的商品交往形成的经济性区域，如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

经济区，渤海湾经济区等；还有一种是与行政隶属关系有关的行政性区域，如浙江、广东等

一个省区，或华东地区等。本文讨论的区域按照通常中国经济学家划分的方法，即以行政省

区为基础，综合考虑经济水平、商品关系等因素，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

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

地区包括广西、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陕西、甘肃、贵吵M、青

海、云南、四ill6省。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同一地区内部差异也很大。比如，东部地区的辽宁

和浙江，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均不一样，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也就有所不同，但由于它们

都属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转移的总体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

2．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从产业和地域(空间)上来考察。产业上转移指的是农业

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地域上转移指的是农业劳动力从一地区转到另一地区。绝大多

数在地域上已发生转移的农业劳动力都伴随职业的变更，就是说，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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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论改革如何深化，职工中的大多数人仍留在

企业，下岗人员人事、工资关系也还保留在企业，

因此，现阶段条上的管理决不能放松。依据《企业

法))中关于企业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坚持社会主

义方向的规定，通过有关的地方性法规，明确企业

及经济实体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应承担的责任。明确

规定在企业内部要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各项经济承

包之中，纳入企业整体考核之中。企业出现计划外

生育，除依据法律对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外，对

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法人代表也应给予一定数额的

罚款(罚款数额要大于现行规定)，以增强企业，特

别是企业法人代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感。．■

3．积极提倡“参与”与“结合”，充分利用好大

环境。《企业法》中对社会主义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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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提出许多具体要求，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和企

业法》的贯彻实施，许多好的大环境可以利用。因

此，今后企业中的计划生育工作主要依靠“参与，，

与“结合”。所谓“参与，，，就是把计划生育工作

纳入企业管理条例，通过贯彻厂规厂法，确保计划

生育工作在企业中的地位。所谓“结合”，就是将计

划生育方面的宣传教育同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提高职工整体素质结合

起来，结合职工岗前培训、下岗培训、入厂(入

店)教育，普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I结

合职工保健，进行孕情监测，搞好避孕指导；结合

职工全员管理，掌握育龄职工思想动态。通过“参

与”和“结合”，达到不放松计划生育管理的目

的。



到其它地区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多。假如一个农业劳动力在地域上转移的同时，永久

或半永久性地改变了他的居住地，那么，这种类型的转移就是迁移。

从中国现实来看，第一；相当多的转移是不彻底的，即有些农民虽然已转移到非农产

业，但他仍兼营着农业，这种兼业农民约占垒部转移劳动力的90％。第=，中国农业劳动力

中已出现的迁移与人口统计学上定义的迁移不完全相同。一些农民虽然已常年在外工作(或

许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但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有可能在几年后仍回到农村。因

此，本文所用的迁移数据，严格来说，并不确切，它实际上是一种常年性农业劳动力流动。

此外，由于农业劳动力迁移到国外的很少，本文不作分析。

二、不同区域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此较

改革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十分缓慢，直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占

全部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89。7％。①因此，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从1979年的农村改

革开始的。这不仅发生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也发生在经济次发达的中部地区和经济不发达

表1不同地区农村非农就业份额比较

全1薹I LO．3

天津129．9 1
北京125．3
上 !-，3．9}
河北114．5
甘肃112．7①
辽宁：12．4
山西j11．3

江西110．3

江苏110·0

山东。9．6

黑龙江l 9．3①
湖北I 8．4①
吉林i 8．3
陕西I 7．4
海南I 7．1

内蒙l

河南1

宁夏

广东

广西

湖南

福建

云南l

浙江1

四川

新疆

贵州

安徽

l青海

f西藏

说明：由于部分省1978年统计数缺乏，排出的次序有

一定的误差。

注：①1983年数l②1980每数。

资料来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

料汇编》(1949—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

社1990年版。

的西部地区。1978年到1989年，农村非农产业

劳力的年递增速度全国为9．5％，东、中、西

三个地区分别为11％、11．5％和8．4％。②

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只低2．6个百分点，中

部地区还略高于东部地区。但是，从农村非

农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农村势力中占的比重的

大小(下称非农就业份额)看，地区差异相

当大。我们排出全国30个省市1978年和1989

年两个年份的次序(见表1)。

表1显示，1978年，在农村全部劳动力

中非农就业份额，东部地区为13．5％，中部地

区为3．6％，西部地区为5．4％，东部地区比

中西部地区分鄹高4．9和8．1个百分点；蓟19

89年，三个地区分别为36．9％、19．1％和11％

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17．8个百分焦，比西

部地区高25．9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1989年

位次上升比较快的有6个省：江苏、浙江、

广东、福建、湖南、安徽，东部地区占了4

个省，其中，浙江位次上升最快，从1978年

的第24位上升到1989：车的第5位。由此可见，

不仅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而且，中部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

大。

三、不同区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性此

①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③数据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绩》(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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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差异的存在，表明不同地区促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因素不尽相同。

1．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观念的差异。农民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不仅反映了农民职业上

的变动，更主要的是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就是说，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与原有农

业生产的组织方式有很大差异，后者主要是通过非商品的方式进行，而前者必须通过商品交

换的方式来进行。因此，一个地区商品经济是否发达，会对该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重大

的影响。农村非农就业份额增加迅速的地区，可以说，几乎都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浙江是

最典型的例子。1978年，浙江非农就业份额虽然很低，但浙江的商品经济却有悠久的历史，

只是在传统体制下被抑制住了。改革开放后，有利的体制环境大大释放了农民从事商品经济

的欲望，这是浙江农业劳动力转移比其它地区快的主要原因所在。

商品经济发展的差异与人们在商品观念上的差异直接有关。抽样调查表明，在农业劳动

力转移的初始阶段，农民自身的文化程度对农民的转移并不显得重要，而农民的文化价值观

念(主要是商品观念)对农民的转移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见表2)。

表2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表2表明，1986年东、中、西之间农村

文化程度构成比较(％) 劳动力以及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虽然有些

农村势动力 转移劳动力
文化构成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中专以上 0．19 0．49 0．05 0．04 1．06 0．04

高 中 11．43 12．55 3．06 11．42 11．70 5．05

初 中 32．28 38．34 12。14 27。56 45．59 20．82

小 学 41．55 35．48 35．81 41．09 33．54 38．47

文盲半文盲 14。56 13．13 48。94 19．89 7。12 35。62

差异，但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小学和文盲半

文盲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时，就同一地区来

说，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构成比例与整个农村

劳动力的文化构成比例大体相当。这说明，

文化程度高低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不

大。低文化程度的人，也能够转向非农产业。

但是，尽管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受文化

程度的限制较小，受文化价值观念的限制却

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很大。实地考察表明，东部发达地区的人的经

商观念和人际交往能力比西部不发达地区要强得多。西部地区许多服务行业被东部地区的人

所操纵就是一个明显的侧证。因此，西部地区非农就业份额上升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

商品经济以及商品观念的落后所造成的。

2．农业劳动力转移组织方式的差异。农民转移的组织方式，一般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完全

自发的转移，即转移者主要凭藉个人的能力、素质、人缘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息去从事非农产

业，因此，通常是职业的个体性很强。另一种是由集体组织之下的转移，转移者虽然也要具备一

定的条件，但他主要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因此，转移者通常进入的是乡镇(村)集体企业

或农民建筑队等。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组织方式的差异十分明显(见

表3)。

从表3中看出，集体组织转移的比重，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而自发性转移的比重，次序正好相反。

比较这两种转移组织方式，虽然各有利弊，但从我国的现行体制来考察，后一种组织方

式则要明显优于前一种组织方式。这是因为：第一，后一种转移组织方式吸纳劳动力的容量

比前一种要大得多，创办一个乡镇集体企业，一次可容纳数十乃至数百人，而自发转移的量

·霎4·



就比较有限。第二，后一种转移组织方式对农民的转移更具有稳定性，这不仅有政策体制上

的原因，而且还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必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

史，虽然弊病不少，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物质基础，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有组织才能的

农村干部，他们一般都充当了乡镇企业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他们与普通农民比，管理水平

高，经营能力强。二是乡镇企业与其他农村个体和私营经济比，更直接依附于乡镇政府，因

而更易于得到乡镇政府政权力量的支持。当乡镇企业发生困难时，乡镇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手

段在财力、物力上提供帮助。这虽然从体制上讲并不完全合理，是今后改革的内容之一，但

在农业劳动力转移初期，却有一定的效果。

3．农业劳动力转移产业选择的差异。从大产业概念而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无

非是两类。一类是第二产业，一类是第三产业。当然，在中国经济学文献中，常常把农民在

第一产业内部的行业变动也看作是一种转移，严格地说，这只是一种劳动力在产业内部的消

化，不属于产业转移。但为了分析便利，我们仍沿用这种习惯的提法。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

产业选择的差异见。表4。

表3 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组

织方式的比较(％)

地区别 集体组织转移 自发性转移 合计

东部地区 56．3 43．7 100

中部地区 26．1 73．9 100

西部地区 19．4 80．6 100

表4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

产业选择比较(％)

地区别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东部地区 1．7 71．0 27．3

中部地区 4．8 58．8 36．4

西部地区 4．5 40．0 55．5

资料来源。同表2 o 资料来源；同表2．

表4表明，无论哪一类地区，农业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内部的转移比饲很小，转移，的主要

趋向是第二和第三产业。但是，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的比重上有很

大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第二产业为主，西部地区以第三产业为主。考察西方发达国

家工业化的历史，其基本进程是，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逐渐缩小，并同时向第

二，第三产业转移。在转移的初中期，第二产业劳动力增长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要高于第三

产业，在第三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第二产业的相对比重开始下降，第三产业的相对比重

则上升。这是否是工业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尚需作进一步研究。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

定，在工业化发展初中期，第三产业由于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以及工业产业本身对它

提出的种种需求，共发展的限制很大。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尚属起

步阶段，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还很低，如果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量投向第三产业，不仅所

从事的第三产业层次较低，而且从业的稳定性也很差。西部地区非农就业份额之所以上升不

快，甘肃、贵州、西藏等省、自治区在近几年还有下降的趋势，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工业发展

缓慢。而东部地区则刚好与之相反，第二产业转移比例高达2／3以上。东部地区这样一种农

业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机制符合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趋向，因而，使非农就业份额上升更快。

4．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差异。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已引起一定规模的迁移(见表

5)。从表5可以看出，在抽样调查的11个省市中，除上海、浙江、内蒙古，青海外，其余7个

省，净迁移均为负值。区域上，东部地区迁入率和迁出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这表明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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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若干地区捉业劳动力迁移情况比较

地区别 I总 数
f农村劳动力

(人)

-⋯⋯。’6
迁 出 f 净迁移k-T： 入

{人数(人)} ％ 一石丽F{而厂i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河北

东部合计

山西

黑龙江

内蒙古

广西

宁夏

青海

中西部合计

8509 384

9603 360

10839 1069

60935 845

7051 32

96937 2690

7336 102

3212 10

3952 194

9228 0

4528 18

63813 1072

92069 1396

3．7

一O．3

1．7

一Z．2

—2．5

一I．0

—3．2

—1．3

1．4

—6．I

资料来源：l司表2。

区为其他地区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就业机会多。

比较表5和表1，还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农业劳动力迁移和转移还不完全对应，有些转移

快的地区，迁移并不快，如上海；而转移慢的地区，迁移不一定慢，如内蒙古。这就进一步

证明，转移出来的劳动方相当多的还是在本地区从业。

四、不同区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

进入90年代后，我国不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总的呈两大趋势j一是无论哪一类地区，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都将大大放慢，据预计，90年代的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人数在400

—500万左右，其中，前五年年均在300一400万左右，后五年在500～600万左右。这比80年

代的年平均转移速度要略低些，比1983年至1988年的年转移量则要低得多。农业劳动力转移

速度放慢的主要根据是：第一，乡镇企业经过80年代高速发展后，90年代将以结构调整、素

质提高的内涵型发展为主，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劳动力数量的扩大都不会有过去十年

那么快。80年代后期劳动力转移速度普遍放慢的基本事实已表明了这一点。第二，宏观经济

结构上的严重失衡以及农业基础的薄弱，使政府在90年代把农业的稳定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

置，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会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

二是不同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不平衡仍将继续存在，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

区之间的非农就业份额比重差距仍将扩大，同时，同一地区内不同省份之间也呈不平衡的转

移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别有利的省份如广东、福建，山东、海南等，农业

势动力转移的速度将高于其它地区。中西部地区一些资源富裕，开发前景广阔的省份如山

西、河北、内蒙占、四川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会加快。当然，上述分析，还需作进

一步的定量论证。

迁移的总趋势与转移大体相近。进入90年代后，迁移的速度将有所放慢，原因除了上面

分析转移时已提到的一些外，还有两个：一是80年代已转移的劳动力，就韭并不十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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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90年代的基本状况是，还将继续转移出一部分劳动力，因此，每个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就

业压力，这显然会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迁移。二是国家对城市(镇)尤其是大中城市户籍制度

的控制还不太可能放松。

尽管如此，农业劳动力的迂移不会停滞下来。第一，中国人口分布很不均匀，以黑龙江

的黑河至云南的腾冲为分界线，东南半壁占全国面积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北

半壁占垒国面积的57．1％，人口占全国的5．6％。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合理人口分布，为迁移

提供了可能。第二，国家从90年代开始逐步把西部地区的开发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之

一，这将促进东部地区的部分农业劳动力向西部地区的迁移。第三，某些大型工程建设，会

引起部分地区农民的迁移。第四、城市±地征用，有一部分农民迁入城市。

从区域来说，东部地区经济特别发达的城市，由于收入高，文化生活丰富等因素的诱惑

(拉力)，仍将吸引一部分外地的劳动力迁入。同时，东部地区人多地少的基本格局又决定了

农业劳动力向外迁移的可能性。中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如四川、湖北、河南等，人口密度很大，

经济又没有东部地区发达，因此，有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将会迁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或西部经

济待开发地区从业。西部地区除了继续迁出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外，更多地将吸引外地劳动力

迁入。当然，上述这些地区间的迁移，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中央地区政策和地区自身政策

的变动。

面对这样的趋势，政府在90年代所应考虑的基本点是：

1．在稳定现有获业劳动力转移量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不同地区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包括

迁移，下同)的协调、平衡，逐步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差异，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符合

整个宏观经济发展需要。

2．在继续搞好沿海开放区的同时，要增大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度：90年代。应在中部地

区，利用大江大河的有利条件，开辟几个类似于上海浦东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使更多的农民

从农业上转移出来。对西部地区，在一些内外部条件比较好的边境地区开辟一些经济特区或

开放区，积极发展边境贸易，通过贸易的发展带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3．鼓励不同地区问的合作开发和劳务往来。这有利于缓解东部地区依然存在的人多地少

的矛盾，推进东部地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有利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促使西部地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政府在政策上应

予以支持，特别是要妥善解决从东部地区迁入中西部地区盼劳动力的生活后续问题，比如户

籍、口粮、子女教育等，使他们能安心在异地搞开发建设。

4．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转移农民的后颈之忧。农民转移的不彻底

性(即所谓的兼业性)和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与农村僳障体系的薄弱有关。为什么农民在

转移的同时，不愿意把土地转让或承包出去，就因为他担心一旦失业会失去基本的生活来

源，而把土地保留住，至少有一个生活退路。当然，从我国现实来看，由于各方面条件限

制，要在所有地区一下子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有不少困难。我们认为，可以先在一

些农村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试行。基本思路是，对乡镇企业的职工，保险金由个人和集体一起

分担，即职工出一部分，企业出一部分；对务农农民，要动员他把一部分积蓄用作保险金，

乡镇政府依财力状况给一定的补贴。此外，在条件特别好的地方，还可以搞养老金和敬老院

等，使农民有生活保障的现实感。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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